
吕梁市科学技术局关于 2023 年度吕梁市重大创新需求 “揭

榜挂帅”项目张榜的通知吕科函﹝2023﹞17 号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和“985”

重点产业链建设的部署要求，凝练形成了 2023 年度吕梁市

重大创新需求“揭榜挂帅”项目。现张榜公布，面向国内外

广泛征集优势科研团队挂帅揭榜攻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张榜项目

本次张榜项目一共 2项，需求由吕梁市内相关企业提出，

由国内外符合条件且有研究开发能力的高校、科研机构、科

技型企业等进行揭榜。具体如下：

1.基于低品位高铝矾土的低导热莫来石耐火原料的开

与应用

2.生猪新品系全基因组选育

二、揭榜方资格要求

1.国内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

单位及创新联合体等其他组织；

2.具有较强的研发团队、科研条件和自主研发能力，在

相关领域具有良好科研业绩、具备较强的国际影响力，有能

力完成揭榜任务；

3.能对张榜项目的技术需求，提出计划合理、目标清晰、

路线可行的技术攻关揭榜方案，项目相关核心技术应有自主



知识产权且近三年内无知识产权纠纷；

4.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和社会诚信，无在惩戒执行期内

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

录；

5.挂帅人应弘扬科学家精神，具有优良作风学风，为揭

榜牵头单位在职、在岗人员，能将主要精力用于项目实施；

6.揭榜方不得与发榜方存在股权关系和关联交易。

三、揭榜流程

1.牵线撮合。有意向的揭榜方与市科技局联系，并将《揭

榜意向表》（详见附件 2）发送至电子邮箱 llskjjxmgl＠

163.com。市科技局将提供牵线搭桥、政策咨询等多方面服

务。

2.对接洽谈。揭榜方、发榜方积极主动对接，相互考察，

公平竞争洽谈，细化落实相关内容要求，共商合理技术方案。

允许项目需求适当微调，对达成双方共识的，签署初步合作

协议意向，并形成揭榜方案。

3.材料报送。请揭榜方将揭榜方案（详见附件 3 和附件

4）、初步合作协议意向、PPT 汇报材料（时长 20 分钟。PPT

要重点突出、图文并茂，配有声音解说，可以在 Windows7

及以上操作系统运行）等相关书面和电子版材料（纸质材料

双面打印一式 7 份，加盖公章，光盘一套）与发榜方核对后

并密封，统一由发榜方在 2023 年 11 月 17 日 18:00 前报送

至市科技局。

密封处请加盖发榜方公章，密封文件袋上需写明揭榜挂



帅项目编号及名称、揭榜牵头单位、联合揭榜单位、发榜方、

揭榜方技术挂帅人、联系人及电话、投送日期。

4.论证揭榜。市科技局组织专家对揭榜方的资质条件、

揭榜方案可行性、发榜方满意度等进行论证，提出拟中榜名

单。同一张榜项目揭榜方超过 3 家的，参照《山西省科技项

目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晋政办发〔2016〕52 号）的规

定执行。

5.结果公示。拟中榜名单向全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无异

议的项目，由发榜方、揭榜方、市科技局共同签订科技计划

项目任务书，及时发布成功揭榜公告。

四、资金拨付

市级科技专项资金给予“揭榜挂帅”项目投入总额 30%

的资助，财政资助对象为发榜方。单个项目的市级科技专项

资金资助额度最多不超过 100 万元。

经过程序确定后的“揭榜挂帅”项目由市科学技术局与

发榜方、揭榜方共同签订项目计划任务书，资金拨付按 3:5:2

分期执行。在项目计划任务书签订后，拨付财政科技资金的

30%用于项目前期引导;在项目承担单位按照计划任务书要

求投入达到项目总投资(企业承担部分)的 80%后，再拨付财

政科技资金的 50%;依照计划任务书约定，在项目承担单位科

研经费全部投入后，经市科学技术局组织，通过项目验收(结

题)后，将财政科技资金剩余的 20%拨付到位。

特别重大的“揭榜挂帅”项目，实行“一事一议”政策，

在上述政策基础上，加大扶持力度。



五、有关要求

1.项目揭榜方案研究内容应涵盖揭榜项目所列具体研

究内容的全部考核指标，且发榜方和揭榜方要按照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在项目揭榜方案中约定项目实施过程中知

识产权的归属和分配，避免产生知识产权纠纷；

2.揭榜方、发榜方在技术攻关过程中，应本着实事求是

的精神，严格遵循科研诚信、科技伦理等有关规定，坚决杜

绝弄虚作假、串通控榜等不良行为发生；

3.揭榜方应切实履行科研诚信主体责任，对项目申报材

料的真实性和项目经费使用的合法性、真实性负责，且揭榜

申请材料和相关证明材料不得包含法律禁止公开的涉密内

容；

4.资助资金实行使用单位法人负责制。单位是资金使用

和管理的责任主体，要建立健全资金监管制度，严格执行相

关规定，规范资金管理，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5.揭榜挂帅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不超过 3 年，最多不超

过 5 年。揭榜方在实施项目过程中因客观原因或不可抗力，

导致任务无法按期完成或不能完成的，须与发榜方达成一致

意见，经市科技局审核同意后，可以延期实施或终止项目。

终止项目后，市科技局将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技术和资金的

全面评估审核，追回结余的市级财政资金；被终止项目的双

方单位及技术负责人三年内不得承担或参与市级科技计划

项目，违反法律的，依法由司法机关追究其法律责任。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张伟 18935433418

吕梁市科学技术局

2023 年 10 月 17 日


